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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第3号 

 

 
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上海市财政局 
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上海市医疗 

保障局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 关于本市 

社会保险费征收有关事项的通告 
 

为适应国家社会保险费征管体制改革需要，确保社会保险征

收和业务经办工作顺利开展，保障缴费人社会保险权益，现就本

市参保单位按月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缴费时间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 

一、根据社会保险费资金清算的有关规定，参保单位在每月

通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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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第二个工作日 20 点前缴纳的费款，可在当月内划拨入国库。

如遇特殊情况需临时调整的，以最新通知公告为准。 

二、参保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在当月内划拨入国库的，社

会保险经办机构按缴费当月记账规则处理，逾期将影响个人社会

保险权益记录。 

三、本通告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。 

特此通告。 

 

 
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财政局 

 

 

 
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        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

 

 

 

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 

2021年8月3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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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

社保非税处承办 
办公室2021年8月31日印发 

 


